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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就由 2001年 4月 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實施財政預算案的若干稅

收建議。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參閱庫務局於 2001 年 4 月 4 日發出的 FIN CR 3/7/2201/00 號文

件。

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

3. 2001 年 4 月 25 日。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建議摘要

4. 本部已擬備列表，載述條例草案的法律效力及財政司司長於 2001
年 3 月 7 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演辭內提及各項建議的有關段落。該列表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調整交易徵費

5.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 及 12 段提到，當局在財政預算案演辭內建

議把現行的股票交易徵費調高 0.002 個百分點。在財政預算案演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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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徵費將由 0.01%調高至 0.012%。然而，條例草案第 2 條建議把該項徵

費由 0.01%調低至 0.007%。該 0.005%的差額為證券交易所保留的徵費分額，

而條例草案第 3 條建議把該徵費分額調低至 0%。

6. 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24 章)第 52 條，在聯

合交易所記錄的每宗證券買賣㆗，或在根據該交易所的規則通知它的每宗證

券買賣㆗，買賣雙方各須付予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㆒筆徵

費，徵費率為有關成交價值的 0.01%。證券交易所須收取及向證監委員會交

代有關徵費，但可保留該等徵費的 50%(即 0.005%)。

7.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6 及 7 段，政府當局認為證券交易所沒

有理由再倚賴法定徵費作為收入來源。有關方面已達成協議，同意證券交易

所以㆒項交易費用取代獲分攤的徵費分額。所以，最終的結果是，證券交易

的買賣雙方各須繳付㆒筆徵費率為 0.007%的徵費，即原來付予證監會的徵

費(0.005%)在作出條例草案所建議的增幅(0.002%)後的徵費。

新的投資者賠償基金

8.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2 段及財政預算案演辭第 83 段均訂明，提

出徵費加幅的目的，是為成立新的投資者賠償基金(“賠償基金”)。賠償基金

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第 XII 部成立，而與該基金有關的規則(“有
關規則”)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及證監會分別訂立。

9. 政府當局與證監會已同意作出以㆘安排：

(a) 在賠償基金成立前，證監會將在財政司司長批准㆘，從其儲備金

㆗撥出相等於由擬增收的 0.002%徵費所收取的款額，付入根據《證

券條例》(第 333 章)第 99 條成立的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聯交所

賠償基金”)。

(b) 在賠償基金成立後，證監會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附表 9
第 72 條，在顧及為應付針對聯交所賠償基金的申索，以及向證券

交易所退還按金後，從聯交所賠償基金撥出該會認為適當的款

額，將之撥入該基金。

10. 據政府當局表示，本條例草案是否獲得通過成為法例，不會影響《證

券及期貨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當局擬於訂立有關規則前實施本條例草案

的徵費加幅建議。政府當局認為，開始增加聯交所賠償基金的結餘，使賠償

基金盡早達到滾存 10 億港元的目標，是審慎的做法。

11. 由於徵費加幅建議的目的，是增加聯交所賠償基金的結餘，以便賠

償基金在成立時可獲轉撥較多資金，因此，合乎邏輯的做法似乎應該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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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在批准本條例草案的徵費加幅建議前，先行批准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草案》成立賠償基金。有鑒於此，本部建議當局在進行本條例草案餘㆘的立

法程序前，先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餘㆘的立法程序。然而本部可以

確定，從法律觀點來說，條例草案的建議可於訂立該等有關規則及成立賠償

基金前實施。有關本部與政府當局的來往函件，議員可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12. 儘管當局的政策原意是使有關加幅維持至賠償基金滾存至 10 億港

元為止，條例草案卻沒有就有關加幅何時終止實施施加任何限制。所需的時

間會視乎市場成交額、追償款額及壞帳個案的數目而定。政府當局將會在達

致有關目標時提出立法修訂，以取消額外的徵費。謹此告知議員，截至 2000
年年底，估計轉撥予賠償基金的結餘為 6.55 億港元。

交易費用

13.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7 段所述，證券交易所已建議開徵㆒項交

易費用，證券交易買賣雙方各須付代價的 0.005%。雖然該項交易費用並非

法定收費，但仍須取得證監會的書面批准。該項交易費用的收費水平會在費

用徵收㆒年後由證監會及證券交易所檢討。

生效日期

14. 條例草案的建議將會自庫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生效。

根據參考資料摘要第 15 及 16 段，政府當局擬於 2001 年 7 月㆒併實施調整

交易徵費及調低印花稅稅率。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5. 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演辭第 83 段提及的建議徵費加幅，是證監

會將會就具體細節諮詢公眾的其㆗㆒項建議。證監會已於 2001 年 3 月

7 日就賠償基金發出諮詢文件，諮詢期為期㆒個月。就徵費加幅建議所接獲

的意見，請參閱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的摘要。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6. ㆖文第 15 段提及的諮詢文件，已於 2001 年 3 月 8 日送交立法會財

經事務委員會及《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2000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的委員省覽。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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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議員可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研究條例草案，特別是與條例草

案有關的行政安排，以及條例草案與《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在立法程序方

面的先後次序。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

2001 年 4 月 25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2001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第第第第 3號號號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條文條例草案的條文條例草案的條文條例草案的條文
2001至至至至 2002財政年度財財政年度財財政年度財財政年度財

政預算案演辭政預算案演辭政預算案演辭政預算案演辭
的段落的段落的段落的段落

法律效力法律效力法律效力法律效力

第 2 條 第 83 段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徵費)(證券)令》
(第 24 章，附屬法例)將予
修訂，就每宗在聯合交易
所記錄的證券交易及每
宗通知該交易所的證券
交易，調整買賣雙方各須
繳付徵費的徵費率，由買
賣代價的 0.01%調整至
0.007%。

第 3 條 不適用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徵費)(證券)令》
(第 24 章，附屬法例)將予
修訂，把證券交易所保留
徵費的百分率由 50%調
低至 0%。

第 4 條 第 82 段 《印花稅條例》(第 117
章)將予修訂，以調低就
㆘列各項須繳付的印花
稅稅率：
(a) 就買賣香港證券的

成交單據所須繳付
的印花稅稅率，由
每 1,000 元須繳付
1.125 元，零數亦作
1,000 元計算，調低
至 0.1%；

(b) 就其作用是作出生
者之間的無償產權
處置，或為達成㆒
項令香港證券的實
益權益轉移(但不經
由售賣及購買而轉
移)的交易而訂立的
轉讓書所須繳付的
印花稅稅率，由每
1,000 元須繳付 2.25
元，零數亦作 1,000
元計算，調低至
0.2%。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譯文)

本函檔號 ：LS/B/35/00-01
電　　話 ：2869 9204
圖文傳真 ：2877 5029

香港

㆗區雪廠街 11 號

㆗區政府合署

㆗座 4 樓

庫務局局長

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共 2 頁)
傳真號碼：2530 5921

(經辦㆟： 首席助理局長

梁悅賢女士)

梁女士：
《《《《 2001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 (第第第第 3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正代表議員研究㆖述條例草案在法律和草擬兩方面的問題，現

特此來函，請閣㆘就交易徵費的建議加幅作出澄清。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2及12段提及財政預算案演詞提出的該項建

議，即把現時的證券交易徵費調高 0.002 個百分點，以成立投資者賠償基金

(“賠償基金”)，而有關的加幅會維持至賠償基金滾存至 10 億元為止。

1. 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演詞第 83 段提及的建議徵費加幅，是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將會就具體細節諮詢公眾的其㆗㆒項建

議。請閣㆘澄清，當局至今有否進行任何諮詢工作，若有，該項諮詢的結果

為何。

2. 條例草案並無就該項加幅將於何時終止實施，即賠償基金何時會滾

存至 10 億元(請參閱財政預算案演詞第 83 段及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2
段)，施加任何限制。政府當局預計賠償基金將於何時可滾存至此款額，以

及屆時將會採取什麼行動?

3. 賠償基金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訂立，而與該基金有關的

規則，將會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及證監會訂立。請閣㆘證實當局是否有

以㆘的政策意圖：

(a) 在進行《2001 年收入(第 3 號)條例草案》餘㆘的立法程序前，先

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餘㆘的立法程序；



7

(b) 不論有否訂立與賠償基金有關的規則，《2001 年收入(第 3 號)條例

草案》將於 2001 年 7 月實施(㆒如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建議)。

4. 在財政預算演詞㆗，當局建議交易徵費由 0.01%㆖調至 0.012%。另

㆒方面，條例草案在計及取消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 保留的徵費份額

後，建議把徵費由 0.01%減至 0.007%。據立法會參考資料第 7 段所述，由於

聯交所建議開徵㆒項交易費用，由買賣雙方各付交易代價的 0.005%，因此，

當局經與聯交所磋商後，才達成此項協議。請澄清當局會否提出立法修訂，

以實施此項建議。

為方便本㆟就條例草案擬備報告以提交內務委員會審議，謹請閣㆘

在 2001 年 4 月 19 日前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

副本致：法律顧問

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鄭劍峰先生)
(圖文傳真號碼：2845 2215)

2001 年 4 月 9 日

m2475



香港㆗區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女士

2001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第﹙第﹙第﹙第 3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謝謝你 2001 年 4 月 9 日的來信。諮詢過財經事務局的意見後，我

現在就你對增加交易徵費建議所提出的問題作以㆘回應﹕–

(a)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 3 月 7 日發出文件，就

有關新投資者賠償安排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期於 4 月 6 日

屆滿。期間共收到 10 份分別來自消費者委員會、香港證券經紀

業協會、香港證券專業學院、香港公司秘書公會、香港銀行公會、

㆕間財經機構及㆒名㆟士的意見書。正如傳媒所報導，外界㆒般

對新的投資者賠償機制表示支持。

(b) 建議增加交易徵費所維持的時間建議增加交易徵費所維持的時間建議增加交易徵費所維持的時間建議增加交易徵費所維持的時間

建議增加的交易徵費預算會實施至新的投資者賠償基金滾存至

港幣 10 億元。達至這個目標所需的時間會視乎市場交投量，因

這會直接影響徵費的收入，同時亦視乎討回付款的情況及由現在

起會否再有其他失責事件。若沒有重大事故，我們希望盡快在數

年內便可以達到 10 億元的目標。當達到這個目標後，我們打算

修改有關徵費的規則，取消對交易徵費新增的 0.002 個百分點。

(c) 與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與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與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與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條例草案﹚的關係﹙證券條例草案﹚的關係﹙證券條例草案﹚的關係﹙證券條例草案﹚的關係

我們的目標是盡早制定證券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與收入﹙第 3
號﹚條例草案分開處理。我們在後者的立法會資料摘要㆗第 12
段表示新賠償基金計劃於證券條例通過後成立。我們認為在此以

前開始增加聯交所賠償基金的結餘，以便新基金在成立時可獲轉

撥較多資金，是審慎的做法。這將會讓新基金盡早達至港幣 10
億元的水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建議在新基金成立前把現

行的股票交易徵費調高，並把增加的收入金額支付予聯交所賠償

基金。因此，收入﹙第 3 條﹚條例草案內增加交易徵費的建議，

須於在證券條例㆘有關新賠償基金的規則制定以前實行。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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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我們打算在 2001 年 7 月實

施新的交易徵費，讓聯交所及市場有足夠時間對它們的運作系統

作所需的調整。

(d) 聯交所徵收新交易費的建議聯交所徵收新交易費的建議聯交所徵收新交易費的建議聯交所徵收新交易費的建議

根據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香港法例第 555 章﹚，任何

聯交所所徵收的費用都必須得到證監會書面的批准。由於聯交所

正建議收取的交易費並非法定徵費，因此無須透過法例修訂實

施。然而，聯交所徵收交易徵費的建議須獲得證監會的批准。

若你對該建議有其他㆞方需要澄清，請與我聯絡。

庫務局局長

（ 陳潔玲代行）

副本送： 財經事務局（經辦㆟：甄美薇女士）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經辦㆟：狄勤思先生）

法律草擬專員（經辦㆟：鄭劍輝先生）

㆓零零㆒年㆕月㆓十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CCC

新的投資者賠償安 排

諮詢期內所收到有 關調高徵費建議的 意見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共收到十份市場參與者及㆟士就新投資者賠償

安排建議提交的意見書。其㆗㆒份意見書明確支持調高徵費 0.002 個百分點

的建議。另外五份意見書對機構投資者須支付額外徵費，但又不為新賠償計

劃範圍所涵蓋，表示關注，其㆗㆒份意見書亦同時表示調高徵費或會影響交

投量。

我們認為新賠償基金的資產應盡快累積至 10 億元，以確保能為投資者提供

周全的保障。要達到這目標，最有效的方法是調高徵費。這項調高徵費的措

施並非長期性質，預計當 10 億元的目標㆒經達到，這個措施便會取消。另

㆒方面，總交易成本會隨 印花稅㆘調而減少，足可抵消徵費 0.002%的增

幅有餘。總的來說，我們認為整體安排是公平的。此外，現有賠償基金過往

所累積的資金，有部分亦是證監會和聯交所間接從交易徵費撥出的款項。

即使我們把機構投資者(例如：持牌㆟、認可交易所、認可結算所)包括在新

賠償基金的保障範圍內，這類投資者最多亦只可得到㆖限為 15 萬元的賠

償。我們認為這個賠償額對他們來說作用不大。豁免機構投資者繳付 0.002%

的徵費，會使我們較難達到在短時間內籌得 10 億元的目的，而實施起來亦

有行政㆖的困難。


